
经查， 当事人为“万里双子座” 小区的物业服务

单位。 执法人员调取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8 日的

监控录像， 发现当事人在上述电梯未经定期检验的情

况下， 仍然继续使用。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 违反了 《特种设备安全法》

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普陀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

事人作出罚款 5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本案中， 造成电梯超期未检继续使用的深层次原因是使

用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未按

要求在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申报定期检验， 致使检验时间超

期； 第二， 超期后心存侥幸， 继续让小区居民乘坐处于不安

全状态的电梯。 定期检验是对特种设备运行一个周期后使用

状况进行的安全性检测和风险性评估。 超期未检特种设备的

安全状态和性能是待定的， 会让每一个使用该特种设备的群

众处在不确定的安全隐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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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海 12315 市场监管热线平台共接收各类诉

求 224.40 万件。 其中，涉诉量居前十的商品服务依次为：

一是一般食品 （25.48 万件）， 主要反映食品在线订购

失约、 配送延迟、 售后服务不到位等。

二是服装鞋帽 （23.55 万件）， 主要反映服装鞋帽质量

瑕疵、 宣传失实、 虚构优惠价、 售后服务推诿等。

三是家居用品 （12.16 万件）， 主要反映家居用品质量、

配送、 售后服务等纠纷。

四是化妆品 （10.54 万件）， 主要反映网络销售及直播

营销化妆品夸大宣传、 促销爽约等。

五是销售服务 （9.47 万件）， 主要反映部分平台商户促

销纠纷、 预售服务和预付卡券消费争议等。

六是互联网服务 （8.69 万件）， 主要反映网络电竞游戏

及网络宽带接入等方面纠纷。

七是教育培训服务 （8.03 万件）， 主要反映培训机构退

款退费等纠纷。

八是通讯产品 （7.61 万件）， 主要反映智能手机性能故

障及售后维修等纠纷。

九是家用电器 （6.85 万件）， 主要反映家用电器性能故

障及“三包” 服务等纠纷。

十是计算机产品 （6.41 万件）， 主要反映电脑及配件质

量瑕疵及售后服务不到位等。

为介绍企业品牌、 推销相关产品， 当事人自

2020 年 7 月起， 通过自有微博、 微信公众号和官网

先后发布宣传内容称蚕丝制品具有“抵抗衰老” “延

缓衰老” 等性能， 但无法提供科学依据予以证明。 同

时宣传品牌“始于 2008 年” 及“享誉全球” 与事实

不符。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

条第一款规定， 构成虚假宣传行为。 上海市市场监管

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罚款 20 万元的

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本案当事人为推销产品， 通过虚构原材料具有抗衰老作

用， 对其经营的纺织品不存在的功效进行虚假宣传， 并编造

创立时间、 知名度等对品牌进行 “包装”， 严重侵害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 经营者应从提升商品质量、 优化服务角度入手

吸引消费者， 切勿进行不实宣传。

当事人系一家医疗美容机构， 为提升其网店

“联合丽格医疗美容” 在某点评网站上的排名， 委

托严某为该网店刷单及发布虚假笔记。 当事人的行

为违反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第一款的规

定， 长宁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 20 万

元的行政处罚。

本案是典型的医疗美容领域 “刷单炒信” 违法行为。 经

营者通过虚构交易数量、 编造用户评价等虚假宣传形式， 欺

骗、 误导消费者基于错误认知而选择其服务， 侵害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 也让消费评价失去了参考价值， 扰乱了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

当事人在网上销售五种“蟹卡” 团购套餐， 并以

划线价的形式标出 5 档“原价”。 然而， 该套餐从未

以标注的价格进行销售， 且包装礼盒印有“百年万

记” 字样也无法提供证明。 当事人利用虚假的价格手

段， 诱导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违反了 《价格

法》 第十四条第 （四） 项的规定。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

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作出罚款 15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本案当事人用所谓的 “原价”， 让消费者误以为团购套

餐存在较大优惠， 对商品的价值产生错误的判断； 当事人还

企图用 “百年” 字样让消费误以为其是老字号、 老品牌， 最

终达到误导消费者购买其商品的目的。

当事人在其网店开展有奖销售活动， 故意让内定

人员中奖。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规范促销行为暂行

规定》 的相关规定， 构成了进行有奖销售时， 让内部

员工、 指定单位或者个人中奖等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

的行为。 松江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责令改

正和罚款 5万元的行政处罚。

网络有奖促销是经营者扩大销售量的重要手段， 个别电

商企业采用谎称有奖、 虚构中奖名单、 欺骗式有奖销售等不

正当促销行为， 严重影响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 损害

了消费者和诚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在进行有奖活动

消费时， 要理性购物， 以防误入陷阱。

2022 年下半年， 青浦区市场监管局收到 50 余件

消费者投诉， 反映当事人的网店以消费者拆封所购买

的笔记本电脑为由， 拒绝 7天无理由退货。 当事人以

消费者已拆封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的行为构成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第九条第 （三） 项

的违法行为， 青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

并作出罚款 4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诚然， 数码产品 （如手机、 笔记本） 一旦激活后， 会影

响二次销售。 但 “开箱查验” 与 “激活产品” 不可混同， 前

者是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 消费者发现类似违法行为可以向

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市场监管部门将坚定支持消费者维护自

己合法权益， 共同打造健康的网络购物环境。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当事人在宣

传资料上印有“专业守护， 医养结合， 医生定期坐

诊， 7×24 小时医护值班”、 “纯氧呼吸约 3mins 距

离安缦中国第四家‘养云安缦’ 酒店约 3公里” 的宣

传内容， 但实际未提供定期医生坐诊服务， 且当事人

距离“养云安缦” 酒店车程约 10公里， 需耗费 20 分

钟左右到达， 宣传内容与实际不符。 当事人的上述行

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第一款的

规定，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处以罚款 2万元的行

政处罚。

案例点评：

侵犯老年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给老年群体造成经济损失

和精神痛苦。 市场监管部门着力加大针对养老领域涉及市场

监管职能的监督检查力度， 严厉打击养老领域虚假宣传违法

行为， 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 老年市民朋友在消费时一定

要擦亮眼睛， 增强防范意识， 不轻信商家的宣传。 如要进行

消费、 投资， 请一定与子女亲友商量后， 量力而行， 谨防被

骗， 守好自己的 “钱袋子”。

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内销售“奥特英雄 Q” 和

“奥特 ABC” 两款盲盒， 其中“隐藏款”“稀有款”“超稀

有款” 相应的抽取概率均未以显著方式在店内对外公

示。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 第四十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 静安区市场监管局

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该行为， 并处罚款 1万元。

为了规范盲盒市场经营行为， 新修订的 《上海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条例》 新增了盲盒规范条款， 要求采用随机抽取方

式销售的经营者必须公示商品抽取规则、 抽中概率等关键信

息， 旨在通过立法改变盲盒销售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情况，

从而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当事人使用第三方软件的短信随机群发服务进行

推广， 消费者通过点击收到的短信链接进入其网站，

该网站未开通用户注册登录查看功能。 该网站内卡券

数量、 卡券失效时间、 成交订单、 用户评价数、 好评

率等内容无相关证明材料支撑， 系虚假不实内容， 当

事人未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真实、 全面的信息。

根据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第六条第

（二） 项之规定， 当事人构成了经营者销售商品时使用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 金山区市场监

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 并对当事人作出警告和罚款

3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网络技术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案

件。 消费者购物前要仔细了解商品信息， 注意相关账户信息

和积分信息是否属实， 辨别经营者是否利用了不真实的交易

评价， 尽量选择正规的网络购物平台。 尤其还要注意不要随

意点击来路不明的短信链接， 理性消费。

当事人于营销中心大厅设置 4台人脸识别摄像机

采集人脸识别信息， 并未明示收集、 使用的目的和范

围， 未公开收集、 使用规则， 亦未征得自然人单独同

意， 且当事人将信息泄露给了第三方， 共采集人脸信

息 20596条， 涉及自然人 2250个。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款的规定。 嘉定区市场监管

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 40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本案的处罚， 一方面对违法消费者起到了警示作用； 另

一方面也提醒消费者要切实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 并仔细阅

读商家所谓的 “隐私政策”， 若发现个人信息受到侵害， 除

了积极与商家、 平台沟通， 要求其及时删除相关信息或采取

保护手段， 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信息安全。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2022年侵害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
2022年市场监管热线十大投诉热点上海丛榕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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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侵害消费者权益案

上海骏亭房地产有限公司

侵犯消费者权益案

案
情
简
介

案例点评：

案例点评：案例点评：

案
情
简
介

案
情
简
介

案
情
简
介

案
情
简
介

案
情
简
介

案
情
简
介

案
情
简
介

案
情
简
介


